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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企业成本核算的关键在于联合成本的分离。焦化企

业的生产具有联产品生产特点，以焦化煤为原材料，生产得到

焦炭、煤气和化产品等联产品。联产品近 95%的成本源于联合
成本，联合成本分离对产品成本核算至关重要。本文将以武汉

平煤武钢联合焦化公司为例来介绍焦化企业联合成本分离新

方法———价值法。

一、公司情况介绍

武汉平煤武钢联合焦化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焦化公司”）

于 2008年 6月 28日由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平顶山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出资 50%组建而成，注册资本 18
亿元，是全国最大的焦炭生产企业。联合焦化公司是武汉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

作的结晶，其前身是武钢集团焦化厂。战略合作后，河南平顶

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联合焦化公司供应原料，联合

焦化公司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配套焦炭和煤气产品

的生产。

二、焦化企业传统联合成本分离方法的局限性

我国焦化企业一直采用“可燃基重量与价值综合法”（以

下简称“可燃基法”）对炼焦回收环节的联合成本进行分离。可

燃基法是以“可燃基重量”这一技术经济指标为主，综合考虑

联产品计划价格因素后对联合成本进行分离的方法。

可燃基法的运用对焦化企业统一成本计算方法、保证成

本信息的行业内可比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该方法的运用却

成为成本会计信息不可信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该方法下以系数法进行分配，而且系数确定后一直沿用，并未

及时更新。对于联合焦化公司而言，当前其使用的联合成本分

离系数还是根据“可燃基重量”和 1983年年底联产品的计划
成本确定的，这个系数已经严重背离联产品当前的价值。第

二，该方法采用“可燃基重量”这一技术经济指标，假设前提是

该指标能反映该环节的联产品（焦炭、煤气和化产品）的使用

价值。但是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出现，很多更低价格的替代

品出现，这对产品价格产生巨大冲击，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指

标不再适合作为分配基础。

三、焦化企业联合成本分离新方法———价值法的设计与

应用

1. 价值法的分配原则。受益性原则是成本分配的重要原
则。受益量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衡量。传统的成本分配

遵循的都是投入观的受益性原则。比如一种原料用于生产甲、

乙两种产品，根据甲、乙各自的用量，将这种原料的成本分配

至两种产品，这就是按投入确定受益对象的成本分配。联产品

的生产特点决定了我们无法明确投入性受益量，但是可以根

据产出确定受益量，以其对外销售取得的收益作为受益量来

分摊原料成本就是以产出确定受益量。

价值法遵循的是产出观的受益性原则。价值法以联产品

的产销平衡收入为基础分离联合成本，价值高的产品承担的

联合成本高；反之，价值低的产品承担的联合成本低。采用这

种方法得到的联产品利润率也将趋于一致。

价值法还可以反映各期联产品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价

值法以产销平衡收入作为衡量价值的指标。产销平衡收入受

到价格与产品结构的影响，而价格受市场的影响，产品结构主

要受原料品质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当原料品质一定时，产

品结构主要受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各期联产品成本能反映

其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价值法具有两大优点：淤能反映联产
品价格受市场的影响；于能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

2. 价值法的设计思路。
（1）以产销平衡收入衡量联产品价值，以联产品价值为依

据分离联合成本。

（2）产销平衡收入的确定。产销平衡收入是产量与价格的
乘积，产量为当期产出的联产品数量，但是焦化企业联产品的

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价格的选择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

果采用当期价格计算产销平衡收入并分配联合成本，会出现

不同期间产品的成本波动剧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本

文综合考虑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采用前三年产品价值比例

和上月产品价值比例各为 50%的方法确定成本分离系数。前
三年产品价值是基础，上月产品价值反映了变化趋势。我们可

以根据前三年产品价值对当期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进行平

焦化企业联合成本分离新方法：价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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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产品价值校正系数 茁 对产销平衡收入进行校
正。产品价值校正系数 茁，暂根据工艺特点确定，一旦确定，在
一整个会计年度内不得改变，以保持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因为

鼓冷费作为联合成本，降低了煤气产品的实际成本，因此以

茁=1.05进行修正。化产品需要进一步加工后再销售，根据价
值法的原理，价值量应该等于最终产品的价值量减去进一步

的加工成本。由于没有进一步加工成本的历史数据，为了简化

成本核算，因此以 茁=0.7进行调整。
3. 价值法的具体运用。
（1）计算前三年各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
（2）根据前三年各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确定系数 Ei。

（3）计算上月各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
（4）根据上月各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确定系数 Gi。

（5）对 Ei和 Gi进行加权平均，即：Hi=Ei伊50%+Gi伊50%。
（6）运用产品价值校正系数 茁 对成本分离系数进行校

正，最终得到当期成本分离系数Mi。

（7）具体联产品成本等于联合成本乘以Mi。

以上过程详见表 1：

四、可燃基法与价值法的对比

1. 两种方法的差异。我们从理论依据、分配指标、分配指
标类型、系数的变化及对一致性原则的影响等方面对比分析

了两种方法，具体见表 2：

2. 联产品单位成本的比较。联合焦化公司 2009年第一
季度分别运用可燃基法与价值法进行成本计算，分别得到联

产品单位成本如图 1和图 2所示。两种方法下的单位成本比
较见表 3。在可燃基法下，焦炭存在成本转移，煤气与化产品
承担了原本应由焦炭承担的成本。

3. 联产品利润指标比较。
（1）实际利润指标的比较。两种方法下的三类产品在

2009年一季度的盈利状况存在差异，实际利润如表 4和表 5
所示：

运用两种方法得到的三类产品 2009年一季度的利润比

焦炭

煤气

化产品

合 计

利 润

5 467.10
-6 464.22

-954.48
-1 951.60

利润率

8.82%
-67.30%
-41.28%

-

利 润

9 861.14
-6 898.74

-595.94
2 366.46

利润率

17.72%
-66.41%
-13.41%

-

利 润

9 682.61
-6 811.56

-914.92
1 956.13

利润率

14.86%
-79.52%
-19.71%

-

25 010.9
-20 174.5
-2 465.3

2 371.0

1 ~ 3月利
润合计

2009年3月2009年2月2009年1月
表4 联合焦化公司三大产品实际利润（可燃基法） 单位院万元

焦炭

煤气

化产品

合 计

利 润

2 223.62
-1 892.22
-1 210.54

-879.14

利润率

3.59%
-19.70%
-52.36%
-1.19%

利 润

4 743.79
-1 020.06

-780.51
2 943.22

利润率

8.53%
-9.82%

-17.56%
4.18%

利 润

4 666.39
-2 904.02

-179.49
1 582.88

利润率

7.16%
-33.90%
-3.87%

2.02%

11 633.8
-5 816.3
-2 170.5

3 647.0

1 ~ 3月利
润合计

2009年3月2009年2月2009年1月
表5 联合焦化公司三大产品实际利润（价值法） 单位院万元

可燃基法

价值法

焦炭

小

大

煤气

大

小

化产品

大

小

表3 两种方法下联产品单位成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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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价值法下联产品单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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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分配指标

分配指标类型

系数的变化

对一致性原则
的影响

对联产品成本
的影响

可 燃 基 法

以使用价值作为联合成本
分离的依据

可燃基重量

技术经济指标

系数固定

形式上分配系数一致袁但
实质上违背一致性原则

用过去的系数分配现在的
成本袁导致成本转移

价 值 法

以价值作为受益量袁遵循产出
观的受益性原则

产销平衡收入

价值指标

系数随联产品价格的变化波动

系数的计算方法一致袁参数的
估计一致袁符合一致性原则
用当期的价值系数分配当期成
本袁成本计算更加科学

表2 两种联合成本分离方法对比

06年产销平衡收入
07年产销平衡收入
08年产销平衡收入
前三年产销平衡收入总和

Ei

上期产销平衡收入

Gi

Hi

产品价值校正系数茁
校正后的加权平均系数J
Mi

序 号

淤
于
盂

榆=淤+于+盂
虞=榆/移Di

愚
舆=愚/移Fi

余=虞伊50%+
舆伊50%
俞

逾=俞伊余
輥輯訛=逾/移Ji

焦炭类

A1

B1

C1

D1

D1/移Di

F1

F1/移Fi

H1

1
J1

M1

煤气类

A2

B2

C2

D2

D2/移Di

F2

F2/移Fi

H2

1.05
J2

M2

化产品类

A3

B3

C3

D3

D3/移Di

F3

F3/移Fi

H3

0.7
J3

M3

合计

移Ai

移Bi

移Ci

移Di

1
移Fi

1

1

移Ji
1

表1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58窑 援 下旬

较见图3：

由表 4、表 5可知，采用价值法计算的利润较采用可燃基
法计算的利润要低 1 276万元。原因在于：第一，价值法下焦
炭成本略高，化产品和煤气成本较低。第二，3月底焦炭库存
2 282万吨 ，煤气无库存，化产品库存 1.67万吨；两种方法下
的成本有差异，库存产品的资产价值差异为 1 276万元，与利
润差异一致。

（2）产销平衡利润指标的比较。表 4、表 5列示了实际销
售所得利润，运用两种方法计算的利润差异除了受联合成本

分离方法的影响之外，还受销售量波动的影响。为了剔除销

售量波动对利润的影响，重点反映联合成本分离方法对利润

的影响，我们编制了表 6、表 7（表中带鄢的数据表示根据需要
作了微调），并用图 4比较了两种方法下三类产品的产销平衡
利润。

采用价值法可以真实反映联产品成本，从而得出：焦炭并

非巨额盈利，煤气也不是巨额亏损，化产品的实际亏损额远低

于账面亏损额。该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揭示出：化产品应该是公

司未来盈利的主要产品之一，应该提高化产品的提取技术水

平，并将其作为公司发展战略之一。价值法的数据得到了管理

者的认可，因此其支持公司发展战略。

五、结语

本文对受益性原则进行了拓展，将受益分为投入的受益

与产出的受益。传统成本分离遵循的是投入观的受益性原则，

但是由于联产品的生产特点，联产品的投入性的受益无法衡

量，而产出性的受益是可以衡量的，因此以价值作为产出性的

受益量。价值法就是遵循产出观的受益性原则对联合成本进

行分离的方法。

价值法运用于联合焦化公司，得出的成本信息得到了公

司管理人员和股东的认可，为公司战略和管理决策的制定提

供了信息支持。价值法的运用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值得进一步

推广。同时，价值法的运用在细节方面还需要完善与优化。

本文以联产品的产销平衡收入衡量联产品价值时，对两

个细节作了处理：第一，以前三年产品价值比例和上月产品价

值比例各为 50%的方法来计算成本分离系数；第二，运用产品
价值校正系数 茁对产销平衡收入进行校正。这两个细节的处
理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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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两种方法下的产销平衡利润比较

焦炭

煤气

化产品

合 计

利 润

10 440.51
-5 030.66
-2 170.58

3 239.27

销售毛利率

15.85%
-52.38%
-68.63%

-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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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联合焦化公司三大产品产销平衡利润（可燃基法） 单位院万元

表7 联合焦化公司三大产品产销平衡利润（价值法） 单位院万元

焦炭

煤气

化产品

合 计

利 润

6 601.60
-1 892.22
-1 470.11

3 239.27

销售毛利率

10.03%
-19.70%
-46.48%

-

利 润

8 312.25
-1 020.06

-310.88
6 981.32鄢

销售毛利率

12.34%
-9.82%
-7.42%

-

销售毛利率

6.05%
-33.90%
-2.43%

-

利 润

3 890.58
-2 903.98

-114.00
872.60

2009年3月2009年2月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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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种方法下的实际利润比较


